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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检察新风尚

姓名：张元亮
军龄：20年
转业：17年
职务：青海省西平地区检察院分

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

我 1986 年 11 月参军入伍，先
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班长、
军务参谋、处长，多次参与国防
任 务 ， 荣 立 个 人 三 等 功 一 次 。
2006 年，我从部队转业至青海省
西宁市检察院工作，于 2018 年调
入西平地区检察院，历任检务保
障部部长、办公室主任等。脱下
军装换上检服这 17 年，虽然岗位
和职务在变，但军人精神早已深
深根植于我的思想和行动中，军人踏实肯干
的工作作风从未改变，对党的忠诚、对工作
的热诚、对人民的赤诚始终如一。

过去为祖国战斗，今天为人民司法。为
守护西平地区检察院不出安全事故，我以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甘当以院为家的“守夜
人”，在平凡的服务保障工作岗位上，以实际
行动践行着铮铮誓言。

抗击疫情更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2022
年 10 月，我安顿好家里的事情后，和爱人一

同 加 入 抗 疫 队 伍 。在 这 场 没 有 硝 烟 的 战 场
上，如昔日扛枪奋战一样，我再次冲锋在前，
主 动 请 缨 要 求 留 守 在 单 位 提 供 保 障 和 服 务
并 参 加 志 愿 行 动 ，能 再 次 为 祖 国 为 人 民 而
战 ，我 感 到 无 比 自 豪 。我 独 自 坚 守 在 院 里 70
个 日 夜 强 化 检 务 保 障 ，投 身 于 社 区 志 愿 服
务 ，奔 走 于 各 个 防 疫 点 ，用 满 腔 热 情 和 专 业
素养践行着一名军人、一名检察人的初心和
使命，扎根高原厚土，贡献检察力量。
（本报记者王丽坤 通讯员拉毛多杰整理）

以院为家的“守夜人”

姓名：刘青桂
军龄：16年
转业：13年
职务：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

13 年前，我脱下绿军装，换上
“检察蓝”。凭借曾在部队司令部当
参谋的看家本领，自绘法律知识体
系作战图，有计划、分步骤地攻营
拔寨，用 3 年时间取得法律职业资
格，拿到法律硕士学位，基本弥补
了专业上的不足。

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检察官
后，我承办的第一个案件是农民工
维权案。一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后
却站到了被告席上。此案经劳动仲裁、一审、二
审、重审等程序，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
督。几经周折，我们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结束了其 7 年的上访之路。案结事了人和是我
们的办案目标，为做好以案促改“后半篇文章”，
我结合办案心得撰写了《农民工维权，难在哪
里？》，为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提出合理化建议。

2019 年，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引发社会关注。我被抽调到该案办案
组，负责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检察建议得
到积极回应，政府加强了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建设，表示要把校园打造成最安全、最阳光
的地方。通过此案，我体会到，推进社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检察机关责任重
大 、 使 命 光 荣 。 经 过 深 入 思 考 ， 我 撰 写 了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刚性的路径优化》，被评

为“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检察依法能动履职
高端论坛”论文二等奖。

民营企业家赵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
纷案，也是历经一审、二审、再审的疑难复杂案
件。我院受理监督申请后，为查明真相，我两次
赴当事人所在地调查核实，发现法院审判有
误，后提请抗诉得到支持，民营企业的正当权
益得以维护。受办案启示，我编撰了全市检察
机关服务民营经济白皮书和企业常见法律风
险指引，协调市工商联开展百名检察官进企业
活动，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发挥作用。

不久前，内蒙古自治区第四批全区检察业
务专家名单出炉，我的名字赫然在列，战友们
纷纷致贺，我知道他们更多的是对我孜孜不倦
的努力的肯定。

（本报记者沈静芳整理）

从法律小白到业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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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戎装虽解，军魂犹在。当过兵的人，举手投足间透着不一样的精气神。转业之后他们来到检

察院，同时带来了军人吃苦耐劳、顽强果敢、担当奉献的优秀品质。他们有的考取法律职业资格后成为业

务骨干，有的拿起笔杆子成为宣传能手，有的传承拥军爱民传统走到距离人民群众最近的工作岗位。无论

在哪里，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看！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当过兵，一辈子都是军人。时
间如白驹过隙，那段激情燃烧的岁
月，在我人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
记。25 年前，我以退伍军人的身
份投身检察事业，在办案一线、疫
情抗击、乡村振兴等多个岗位上履
职尽责、冲锋在前。

2019 年 10 月，我在回县城的
路上，发现一家柑橘洗果企业废水
污水直排长江，我迅速组织工作人
员调查取证，并联合相关单位在全县开展全面
调查、摸排线索。路程远、办案人员有限、取证
不易……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个案
子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当时我们并没有很大把
握，但我能确定的是，这个案子再难也要办好。

1 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联合 4 家相关行政
单位，对 6 个乡镇、23 家柑橘洗果企业进行检
查，最终拿到有力证据。在详尽的调查核实基
础上，我院向相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推动乡
镇对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升级改造。2023 年，此
案入选宜昌市检察机关“长江三峡流域司法治
理十大典型案例”。

2021 年 12 月，我主动报名前往我院帮扶
的磨坪乡三墩岩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入户

走访、抗旱保收、修缮排洪沟、建设集雨场……
不到一年时间，我的驻村日志上记满了工作内
容，我与村民也走得越来越近。

2022 年夏天，三墩岩村旱情严重，为解决
村民饮水问题，我和村干部几次进山寻找稳定
水源。在一次寻找水源途中，因道路坡度过
高，车辆突然向后滑行撞向护栏，强烈的冲击
导致我多发性骨盆骨折。经过 2 个多月的护
理，我重新回到三墩岩村继续开展工作。虽然
工作岗位变了，但当兵的那股劲头一点没变。
正是那股子劲儿支撑着我走过了大半生，也正
是那股子劲儿让我对得起曾经的军人身份和
现在胸前的检徽。
（本报记者蒋长顺 通讯员李丹 郭俊友整理）

当兵的那股韧劲从没有变

1999 年转业到贵州省六盘水
市六枝特区检察院后，我一直从事
司法警察工作，协助检察官办案。
24 年来，我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军
人退伍不褪色的责任与担当。

2002 年 ，我 协 助 检 察 院 反 贪
局办理某局原副局长勾某索贿案。
当时检察院的办公条件差、侦查设
备落后，我们全凭一股韧劲攻坚克
难。在集中办案过程中，我随时观
察勾某的思想动态、情绪变化情况和健康状
况，为办案活动顺利进行提供保障。勾某最终
交代了犯罪事实，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
押解勾某到 30 公里外的家中，查获涉案款 80
余万元。24 年间，我共参与反贪反渎办案 100
余件，零安全事故，送达法律文书 2 万余份，准
确及时，无一遗漏。

转隶之后，司法警察工作亟须转型发展，
为更好融入检察办案，我边学习边工作。2020
年 4 月，我协助办案检察官多次在贵州省织金

县内的黔中水利枢纽进行生态环保公益诉讼
调查取证活动。为避开干扰，充分调取证据，
调查活动选择在晚上 10 点至次日凌晨 2 点进
行。多次调查取证活动不仅收集了大量关键
证据，还为后续的公益诉讼工作提供了有力
支持。这次司法警察配合检察官开展生态环
保公益诉讼调查取证工作模式的探索，为此
后六枝特区检察院司法警察配合检察官开展
公益诉讼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通讯员王小伟整理）

准时送达法律文书2万份

姓名：郑元刚
军龄：17年
转业：24年
职务：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

检察院司法警察大队教导员

我 21 岁 大 学 毕 业 后 投 笔 从
戎、参军入伍，在军营里从事技术
工作，2002 年转业后考上法律硕士
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2007 年进入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检察院工作。

军人敢打硬仗、勇于攻坚、任
劳任怨的作风，一直影响着我，我
把这份责任带到检察工作中，办理
了我院第一起涉恶案件。

2016 年，呼某伪造煤炭买卖合
同，企图干扰破坏某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从中牟
利，并指使他人通过向地面洒柴油、对车辆泼
油漆等方式到该公司闹事。2018 年初，我办理
呼某等 8 人涉嫌敲诈勒索等犯罪一案。我在
审查时认为，呼某等人的行为应构成敲诈勒
索、寻衅滋事等数罪，具有恶势力犯罪特点。
该案经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我院提起公诉，
打响了辖区扫黑除恶的“第一枪”。2019 年，法
院依法对被告人作出判决。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期间，我院工作成效显著，受到上级部门
多次表彰奖励。

2016 年，我办理了全院首例未成年人不起
诉案件。未成年人小溪（化名）在父母离异后
一直无人看管，就同社会不良人员混在一起，

为他们抢劫望风。
根据案情，我提出作不起诉处理的初步意

见，当时受到很多人的质疑——“这可不是小偷
小摸，是一起抢劫案。”未成年人犯罪不能忽视
犯罪性质，但更要看具体情节。经细致审查，我
院依法对小溪作出不起诉决定。此事过后，小
溪心怀感激，他奋发读书并且考上了大学。办
理涉罪未成年人案件，必须慎之又慎，检察官
应像母亲、像老师、像医生那样，爱护、关怀和
救治他们。

我的父亲喜欢红，给我起名红。身为军人
的后代，我也喜欢红，且心中那份为国分忧、为
国奉献的红色，永远也抹不掉。

（本报记者岳红革 通讯员嵇丛妍整理）

心中永烙那片红

2004 年 12 月，怀着崇高理想
和对新疆的向往，我来到美丽的喀
什 噶 尔 ，投 身 火 热 的 军 旅 生 活 ；
2018 年 7 月 ，我 转 业 到 检 察 院 工
作，脱下“橄榄绿”换上“检察蓝”，
成为一名光荣的检察干警。

记得当年 10月，单位组织检察
人员到村里开展“民族团结结亲周”
活动。我来到我的“亲戚”热某家时已
是晚上，但他家却是一片漆黑。再三
询问下，热某才支支吾吾地说：“家里电线老化了，
还没来得及更换，结果今天晚上彻底断电了。”

得知消息后，我立即赶到镇上购买电线、节
能灯等材料。第二天天亮后，我便去热某家重新
铺设所有线路，确保他家里用电安全。夜晚，灯
亮的那一刻，热某含着泪水说：“谢谢你。”而在
我看来，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只是用初
心守护了人民，用信念树立了子弟兵形象。

在部队时，我牢固树立以队为家的集体荣
誉感，养成了不能损失单位“一根针”的习惯。到
检察院检务保障部负责采购工作后，大到办案

设备，小到一个灯泡，我都要反复预算、询价、比
价。这几年下来，我为单位节约了不少运行成
本。在一次采购中，我跟供应商因一件商品单
价讨价还价，供应商说我斤斤计较，但我很严
肃地告诉供货商：“单位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
的，我们不能随便乱花。”因为严格为单位守
财，我给部分供应商留下了“抠得很”的印象。

从“橄榄绿”到“检察蓝”，从紧握钢枪到手
持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之剑，我始终践行着

“不同岗位一样奋斗，不同战场一样冲锋”的最
初信念。 （本报记者何海燕整理）

不同战场一样冲锋
我 1988 年入伍，2006 年转业到四川省成都

市武侯区检察院工作。面对新岗位、新环境，凭
借军人不畏难、肯吃苦的作风，我扛起新责任、
展现新作为，已在法律监督岗位上履职 17年。

我所在的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是检察机关
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窗口。信访群众走投无路时
找到检察机关，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为控
申岗位上的一员，我坚持“一张笑脸相迎，一杯
热茶相递，一把椅子相让，先做倾听者，再做知
心人”理念，设身处地为来访群众解决问题、答
疑解惑。2022 年，我们共救助生活困难的被害人
28人，发放司法救助金 58万余元。

2021 年，一名因案致残且生活不能自理的
被害人来到我院，其户籍和居住地都在外省，当
时正处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调查非常不便。可
我认为，只要案件发生在武侯区，就要尽全力相
助，在讨论过程中，我提出请当地相关部门协作
办理的建议。最后，在两地检察机关、妇联的协
作配合下，我们顺利为被害人发放司法救助金，
解决了这名被害人的燃眉之急，也让她真正感
受到了司法的温度。

遇见问题绕着走，肯定干不好群众工作。无论
是“橄榄绿”，还是“检察蓝”，我们心中都装着人
民。 （本报记者查洪南 通讯员程继发整理）

以军人本色投身检察为民

李艳萍

刘青桂

李红

张元亮

郑元刚

郑军

吴杰

姓名：李红
军龄：7年
转业：21年
职务：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检察

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姓名：吴杰
军龄：14年
转业：5年
职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检察院检务
保障部干警

姓名：郑军
军龄：14年
转业：25年
职务：湖北省秭归县检察院一级

检察官助理、驻村工作队
第一书记

姓名：李艳萍
军龄：18年
转业：17年
职务：四川省成都市

武侯区检察院
第五检察部主任


